
心
结

情
辩

1546

22

2014.
10.28

情
景

一
呈

Q&A

专栏作家

遇上就是遇上了
文 l 心融二姐

边读大学边结婚？

边读大学边结婚，究竟是不是跟未来的幸福

指数沾边儿？我们首先可以做个调查，问一问有多

少大学生会站出来说我在大学时期就要完成传宗

接代这个任务？又有多少人敢豪言壮语说我读大

学时期就已经拥有了独立养家的经济能力和面对

婚后各种琐事的成熟心智？

其实，结婚的对象遇上就是遇上了，“结

婚”这件事显然也并不拘泥于框定在一个时

期。生活中经常有人会讨论，读大学时期的恋

情更加单纯，因为并不以量化的标准和条件为

重。但这样一时的“单纯”就一定是未来婚姻幸

福的保证吗？不以物质条件为前提的择偶就叫真

爱吗？

自然，择偶的标准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而有所调整，也的确不否认现在婚恋市场行情充

斥着量化的物质标准，但其实，真爱跟钱多钱少没

太大关系，跟心智是否成熟恰恰关联。若我们积

极关注，放眼望去，也不乏一些正不断做着自我了

解和深层探索的优质单身靠谱男女青年。我们也

必须去承认一个事实：一个日益追求自我人格完

善的人，所做出的幸福选择的确会更加靠谱儿。因

为，精神的成长，需要时间。

幸福没有早晚，人生没有输赢
文 l 走走

结婚越晚幸福率越低？未必，有的人黄山归

来不看岳，第一眼爱上，对方就是自己的黄山；但

也有的人必须五岳一一看来，历经沧海，才知自己

需要取的是怎样的一瓢水。

挑到最后全是挑条件？可能性确实比较

大，这和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了，难免越来越世

故有关。心里有掂量，眼里就有比较，只凭荷尔蒙

做事的冲动就会少很多。

鼓励大学校园恋——也许也算时代进步

吧，家长和专家们不再一味要求二十多岁年轻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个人认为，进入社会之前都没

谈过恋爱的，情商能高到哪里去呢？

在大学时代就能完成婚姻大事才是人生的赢

家——唉，功利的算计又出现了！这句话约等于人

事经理说，已经结婚生子且不会再生二胎的女员

工才是公司想要的。

人生只有过程，何来输赢一说？又有谁能判定

谁输谁赢？情感问题没有数学世界的公理，任何经

验都只是个人之见，都得因人而异。有人在大学时代

完成婚姻大事，一生只爱一人。也有人在大学时代完

成婚姻大事，几年后遇到自己更想要的，火速离婚。

边读大学边恋爱之所以美好，只是因为双方

都还年少。爱本身是一种奢侈的能量，它需要用生

命去投入，投入越多的自己，它才会越丰富。这种

投入确实会因为经历、年龄的增长而削弱，就像能

量守恒一样。为什么有时会听到上了年纪的人动了

爱情，就如同老房子着火不可救药？因为年轻时

没怎么爱过。

在心中有歌的好年纪歌唱爱，是顺势而为，但

与输赢无关。幸福从来都与输赢无关。

针对目前社会的婚姻现状，剩男剩女数量越来越庞
大，有情感专家认为结婚越晚反而幸福率越降低，因为挑
到最后全是挑条件，跟真爱关系越来越小。现代的家长和
有关专家都鼓励校园恋，甚至表示“在大学时代就能完成
婚姻大事才是人生的赢家！”

琳和逸分手已经三个星期了，这是他们两年来第四次

分手。每一次的分手基本上都是逸的问题，比如他又和同公

司的女孩玩暧昧啦，比如他陪客户喝酒回到家对琳说些不

该说的狠话啦，比如他对琳的私人空间毫无理由地横加干

涉……每一次琳都忍无可忍，提出分手。行事素来大男子主

义的逸一开始当然会死撑一段时间，但不出两个月肯定会痛

哭流涕地求琳回到他身边。或许他们真的是天生一对，琳对

这一招毫无招架之力，每当这个一米八的男人在自己面前噙

着眼泪说“对不起”时，她就算内心有一万个不情愿，也都会

从嘴里咽回去。事后，她和闺蜜这样解释：她也知道逸有些

烂泥扶不上墙，但她仿佛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拯救这个

大男孩于水深火热之中。献祭不仅仅是痛苦的，同时也伴随

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快乐。

心理小视角：

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亲密关系的变

革》中定义了两种恋爱状态：“浪漫之爱”与“融汇之爱”。我

想我们对浪漫爱并不陌生，比如，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在一

个柔情似水的女人的感化下终于浪子回头，女人用她大海

一般深邃的情感无限包容着那个有些反叛、甚至带有零星

反社会特质的男人。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凄美而崇高的爱情基本上只是一种

被建构出来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对情感的付出方非常不

公平，尤其是，这种爱情的终局往往并不如叙事中那般完

满。它实际上要求一个人在付出情感的同时把独立的自我也

贡献给别人，通过别人来定义自我的价值，即便饱受伤害

也在所不惜。吉登斯用“依赖关系”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人

际关系状态，当一个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他/她的

自我便完全破碎了，就像一个沾染了酒瘾甚至毒瘾的人一

样，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力。我想对于琳来说，便是如此。

假如我们依然想在恋爱中有能力表述自己的意志，并

把两个人意志的自愿交融视为恋爱的佳境，而不是把自我

当做可怜的牺牲，那么这才能获得有生命力的爱情，这也是

用融汇之爱取代浪漫之爱的必要修炼。

女神和浪子
文 l 薛政

挚友和恋人，需要怎么选？

Q 一呈：你好。我今年三十二岁，在一个

外企做管理中层。这个年龄，在一般

人看起来好像已经错过了嫁人的最佳

时间吧。不过，一向自我标榜为独立女

性的我对结婚这件事并不是特别紧张。我并不是一

个不婚主义者，只是觉得对于婚姻这种事情，决不能

草草交卷。

或许是运气好的缘故，这些年也不乏追求

者，其中有两个人和我的关系最近，我也视他们为自

己的知己。但有时候真的是鱼和熊掌无法兼得。A先

生在另一家外企工作，职位与我相当，业务上的往

来让我们逐渐熟悉起来，我们对事业的看法都很接

近；B先生比我小几岁，是个乐天派，虽然是一个普

通职员，但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我能从一个平常完

全被我忽略的角度看待生活。他就是那种天生能给

周围的人带来快乐的人，对我来说，尤为如此。

最近，他们都和我表白了，我现在摇摆不定，但

又不想像布里丹的驴子那样最终错失所有选

择。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拜托了！

      Jennifer

A
Jennifer：

我必须承认，事业很重要。它其

实并不仅仅关乎生计，在很多时候，一

个人选择的工作代表了他/她自我实

现的目标。我不太清楚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对于你来

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猜想它应该是难以割舍的

一部分，否则不可能跟一个在工作上志同道合的人

产生共度一生的念头。

但是，这不是生活。我认为生活应该是一间从操

劳和繁忙中解脱出来的小屋，你既可以透过窗户悠

闲地数着天上有几颗星星，也可以躺在床上在脑海

里自编自导一切场景。总之，你应该能够体会到生命

中那些带有情绪色彩的细节，这些细节任凭时光驻

留，即便历时弥久也值得回味。而它们，则是我们在日

程表、数据库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中发现不了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所希冀的伴侣

是一个能和我一起生活、而非一起工作的人。我想

如果我是你，我会和A先生说明白我到底有多欣赏

他，而我也非常珍惜他这位挚友。但对于B先生，我

会把他当做恋人。

分清挚友和恋人，这是跟人结婚之前的必答题。

一呈

当一个人深陷其中无法自
拔的时候，他/她的自我便
完全破碎了，就像一个沾染
了酒瘾甚至毒瘾的人一样，
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力。


